关于《固阳县殡葬改革实施意见》

（草案）的解读：

一、改革背景与目的

   从国家层面来看，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殡葬改革，将其纳入农村移风易俗与基层治理核心议题，旨在解决“散埋乱葬”、“厚葬薄养”等突出问题 。固阳县此次殡葬改革是响应国家政策号召，同时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旨在规范丧葬管理，推进移风易俗，全面治理散埋乱葬，营造文明、和谐、绿色的殡葬环境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节约草原林地资源，减轻人民丧葬负担。

二、主要改革内容

（一）划定火葬区范围

划定金山镇、下湿壕镇和银号镇为火葬区，怀朔镇、兴顺西镇和西斗铺镇划为土葬改革区。

（二）规范群众祭祀活动

殡仪馆运行后不得在金山镇城区内户外搭灵棚、设灵堂；不得吹奏或者高声播放祭祀乐曲；不得在街道、居民住宅区等公共场所停放遗体、叫夜、抛撒纸钱。办理丧事活动妨害公共秩序、危害公共安全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，由民政部门或者有管理职权的其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对散埋乱葬的治理

在“三沿七区”（公路、铁路沿线两侧，水库附近及河道沿线；水源保护区、文物保护区、旅游风景名胜区、集中住宅区、自然保护区、城市规划区和工业园区）范围内，严禁新建、改（扩）建坟墓，以保护生态环境、公共资源和景观风貌 。

（四）规范丧事活动程序

固阳县区域内的人员（含外来人员、意外去世人员）死亡后，其家属（遗体管理义务人）及公安、医院等部门应在第一时间通知固阳县殡仪馆接运遗体。火葬区内各医疗机构要与殡葬管理部门加强联系，相互配合，确保在医疗机构死亡的人员按规定进行安葬。在火葬区内死亡人员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一律实行火葬。未经市民政部门批准，禁止遗体外运，运送遗体应当使用殡仪专用车。 

（五）落实殡葬惠民政策

殡葬四项基本服务：遗体接运、遗体存放（3天）、遗体火化、骨灰寄存（3年）费用由县级财政承担。

（六）加快建设公益性公墓

各镇要按照规模适度、公益惠民的原则，科学规划建设公益性节地生态公墓，每个镇建成1处公益性节地生态公墓。根据人口居住实际，鼓励村或相邻多村联建等方式建设村级公益性节地生态公墓。

（七）大力倡导移风易俗

在清明、中元等祭祀活动中，大力提倡文明、简朴、节约办丧事，反对搞封建迷信和铺张浪费。

（八）加强重点事项管理

一是殡葬服务机构要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制度，严格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。严禁诱导、捆绑、强制消费。二是对于直接接触遗体的殡葬服务机构，要重点加强对遗体处置和相关证件审核的监管，避免接收来源不明遗体、轻率或错误火化遗体，严禁虚开、倒卖火化证明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三是规范公墓管理。禁止建造超规定面积墓穴、墓位，禁止非法出售（租）、转让（租）墓葬用地或骨灰存放格位，禁止农村公益性墓地违规对外销售。四是加强公墓价格管理，对公益性公墓实行政府定价，指导规范经营性公墓定价行为。五是加强殡葬从业人员管理，建立部门联合执法机制，查处虚假宣传、以次充好、强制消费、价格欺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。

三、明确部门职责

为了确保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，意见明确了单位部门职责，涉及的单位部门有：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林业和草原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生健康委员会，以及各群众团体和基层组织。
四、可能产生的影响

（一）对社会环境：有效遏制散埋乱葬行为，保护耕地、林地、草地等自然资源，美化生态环境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；同时，有助于推进移风易俗，摒弃陈规陋习，树立文明、节俭、绿色的殡葬新风尚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。

（二）对群众生活：一方面，规范殡葬管理和倡导文明祭祀，减少了因丧葬活动带来的扰民现象，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；另一方面，遏制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，减轻了群众的丧葬经济负担，让群众能够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老人在世时的赡养上，弘扬厚养薄葬的优良传统 。

（三）对殡葬行业：加强市场监管，规范了殡葬服务和用品销售市场，促使殡葬行业朝着规范化、专业化方向发展，有利于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。

五、推进过程中的挑战与应对

（一） 传统观念转变难：部分群众受传统丧葬观念影响，可能对改革存在抵触情绪。应对措施：通过社区宣传、新媒体宣传，党员干部带头示范等方式，深入解读改革的意义和好处，引导群众转变观念 。

（二）监督执行存在难度：殡葬改革涉及面广，监督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监管不到位、违规行为难以及时发现等问题。应对措施：通过完善监督举报机制，拓宽举报渠道，加强部门联动执法，提高监督执行效率 。

（三） 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：推广文明祭祀、生态安葬等需要相应的配套设施支持，如骨灰安放设施的建设、公益性生态安葬设施的建设等。应对措施：政府还需加大投入，合理规划建设相关配套设施，满足群众需求 。

